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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穿越聖經》 
歷代志下（3）約櫃入殿、神的榮光充滿聖殿，以及所羅門的禱告 

（代下 5:7-6:17） 
 
 
聽眾朋友，你好。歡迎收聽《穿越聖經》這個節目。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見面。《穿越聖經》

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眾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，成為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。 
 
在上一次節目，我們查考與分享了歷代志下 2:10-5:6 的內容，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。 
 
歷代志下 2:10-5:6 繼續講述所羅門籌建聖殿、聖殿工程的動工、完工，以及約櫃入殿等故事。 
 
所羅門為什麽强迫境內的外族人作奴工？這些人原是外族異教的後裔，在約書亞的時代未被

完全趕出。根據利未記 25:39-55 的記載，律法對公平對待奴僕定有明文，所以所羅門不像其

他國家對異族那樣嚴酷。所羅門的法令只是在建殿期生效。 
 
所羅門為什麽把聖殿裝飾得金碧輝煌？雖然沒有人能為神建造一座配得上神的居所，但所羅

門希望這座聖殿成為世上最尊榮的場所。建造的程序和巧匠所施的工，本身就已經是敬拜的

行動。儘管人在簡樸的教堂內也可以與神相遇、向神禱告，不過想建造美輪美奐的敬拜地方，

也是無可厚非的。 
 
所羅門在摩利亞山上建造永久的聖殿，代替設在基遍、曾隨以色列人在曠野漂流的流動式會

幕。在這山上神曾阻止亞伯拉罕殺以撒獻祭。這塊地原是禾場，大衛將其買下來築祭壇。 
 
聖殿陳設的各樣器物，為什麽要製造得如此宏大、數量如此之多？因為將有大群人來此守節，

每天所獻的祭牲眾多，需要許多祭司，也需要大量器物。 
 
製造聖殿器物的巧匠，小心翼翼地依照神的吩咐去做，産生了良好的效果；神賜下明確的指

示，他們就遵行到底。儘管有時我們有創意、有自己的見地，卻不可因而違背神在聖經中的

明文規定。神要我們的靈命保持最佳狀態，我們就要小心尋求，並遵從神的吩咐。 
 
昔日為聖殿中作敬拜用途而造的盆、鏟、碗，我們不甚熟悉。今天我們敬拜所用的器物雖已

改變，但敬拜的目的和意義卻是古今皆同：即將尊榮頌讚獻給神。我們切不可讓敬拜神的器

物壓過了對神的敬拜。 
 
聖殿中的一切細則，都顯示以色列人對敬拜條例小心翼翼、不敢怠慢輕忽。對昔日歷代志下

的讀者和後來重建聖殿的人來說，這些吩咐也是敬拜的指引。根據列王紀下 25:8-9，以及以

斯拉記 3:8-6:15 的記載，舊殿被巴比倫人焚毀，後人就依照所羅門建造的聖殿樣式，在舊址

上重建新殿。 
 
舊約裏為什麽如此注重聖殿？原因有以下幾點：第一，聖殿是宗教權威的象徵。神藉著聖殿

使耶路撒冷成為敬拜的中心，好使選民世世代代都保持純正不變的信仰。第二，聖殿是神聖

潔的象徵。聖殿的榮美，令人對神肅然起敬；先知們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中看見許多偉大的

異象。第三，聖殿是神與以色列民立約的記號。聖殿使百姓注重神的律法勝於看重君王的功

績，因為聖殿約櫃之內放著兩塊刻有神十條誡命的法版。聖殿也是神特別臨在選民之中的地

方。第四，聖殿是神赦免選民的記號。聖殿的設計、器物以及敬拜的習俗，對全體以色列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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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來說，都是意義深長的實物教材，使他們想起犯罪的嚴重性、沾染罪污所招致的懲罰，以

及他們是何等需要罪的赦免。第五，聖殿預備百姓的心，好迎接彌賽亞的來臨。在新約中耶

穌說，祂來世界是為了成全律法，並不是要廢掉律法。希伯來書使用聖殿的習俗來解釋主耶

穌為我們受死時所成就的大事。第六，聖殿是人類努力創造的明證。人類因神性榮美的氣氛，

專心致志於科學、技術，以及藝術方面的高度成就，為要讚美神。第七，聖殿是一個禱告的

地方。百姓可以花時間在聖殿裏向神禱告。 
 
百姓在第七月所守的節期是住棚節，記念他們列祖進入應許之地以前，在曠野漂流時神對他

們的保護。他們每年守這節期，為的是重申對神的委身，信靠神的引導與保護。這一次的節

期與奉獻聖殿禮結合有雙重意義，他們一面記念祖先在曠野漂流時住過帳篷，另一方面更因

這個永遠榮美的聖殿向神發出感恩。 
 
接下來，我們繼續研讀與分享歷代志下 5 章剩下的內容。 
 
歷代志下 5:7-9 記載：“祭司將耶和華的約櫃抬進內殿，就是至聖所，放在兩個基路伯的翅膀

底下。基路伯張著翅膀在約櫃之上，遮掩約櫃和抬櫃的杠。這杠甚長，杠頭在內殿前可以看

見，在殿外卻不能看見，直到如今還在那裏。” 
 
“直到如今”，這句當然是指寫歷代志的時候。杠子拆掉，約櫃不再移動了。約櫃是在西奈

山的曠野裏建造完成的。以色列百姓在曠野漂流四十年，約櫃走在他們前面，當選民進入應

許地之前，約櫃先踏過約旦河。他們到達應許之地以後，約櫃仍四處遷移，甚至還被非利士

人奪去，又被運回以色列。約櫃被大衛送回耶路撒冷、安置在錫安山，直到聖殿完工。時候

到了，約櫃安放在至聖所內，杠架挪去、不用再搬遷了。此前，以色列的男丁一年三次（即

逾越節、五旬節和住棚節）要到會幕去，但從現在起他們要去耶路撒冷、約櫃安放之處來守

節。約櫃讓我們聯想到主耶穌基督和祂的人性。約櫃上面的施恩座讓我們聯想到基督救贖的

工作，基督所流的寶血成了我們的挽回祭。希伯來書 9:26 記載：“但如今在這末世顯現一次，

把自己獻為祭，好除掉罪。”耶穌一次獻己身為祭，徹底解決了罪的問題，這是永遠的、最

基本的，且已經成就的恩典。除了信靠主耶穌以外，沒有別的辦法可以得到救恩。使徒行傳

4:12 記載：“除他以外，別無拯救；因為在天下人間，沒有賜下別的名，我們可以靠著得救。” 
 
杠架拆了、約櫃安頓好了。拆掉杠架讓我們聯想到安息。凡來到基督面前悔罪的人，主耶穌

都能使他們得安息。在約翰福音 14:2-3，主耶穌說：“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。我若去

為你們預備了地方，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，我在哪裏，叫你們也在那裏。”地方預備

好了，所有信徒都要到神那裏去。那地方是永遠的，是永恆之處。啓示錄 21:4 記載：“神要

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；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號、疼痛，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。”

這是神的城，是亘古永存的。啓示錄 21:22 記載：“我未見城內有殿，因主神─全能者和羊

羔為城的殿。”有主與我們同在並賜予我們安息，我們不必再流浪，不用再仿徨無助了。 
 
歷代志下 5:10 記載：“約櫃裏惟有兩塊石版，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後，耶和華與他們立約的

時候，摩西在何烈山所放的。除此以外，並無別物。” 
 
根據新約希伯來書 9:4 的記載，約櫃裏除了兩塊法版外，應該還有亞倫發過芽的杖和盛裝嗎

哪的金罐。但歷代志下 5:10 卻沒提及，此處若不是簡要的記載，就是亞倫發過芽的杖和盛裝

嗎哪的金罐，已經在搬遷過程中遺失了。 
 
歷代志下 5:11-13 記載：“當時，在那裏所有的祭司都已自潔，並不分班供職。他們出聖所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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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候，歌唱的利未人亞薩、希幔、耶杜頓，和他們的眾子眾弟兄都穿細麻布衣服，站在壇的

東邊，敲鈸、鼓瑟、彈琴，同著他們有一百二十個祭司吹號。吹號的、歌唱的都一齊發聲，

聲合為一，讚美感謝耶和華。吹號、敲鈸，用各種樂器，揚聲讚美耶和華說：耶和華本為善，

他的慈愛永遠長存！那時，耶和華的殿有雲充滿，” 
 
所有的預備都是為了奉獻。有歌唱的、吹號的、敲鈸的、彈琴的，吹號的祭司一共有一百二

十人，這是多麽盛大的場面！ 
               
在聖殿的奉獻儀式上，所有祭司都自潔，並不分班供職。根據歷代志上 24 章的記載，按規定

祭司分二十四個班次，每一班次每年在聖殿裏服事兩周。但歷代志下 5:11 卻打破了這一規定，

因為聖殿奉獻儀式規模龐大，需要很多人員。 
 
這段經文讓我們真正地感受到了歌聲和樂器，在讚美和敬拜神的儀式中的重要性。在舊約時

代一般是在歡送儀式、筵席、王位登基儀式、城墻落成儀式、運約櫃時唱歌，其主要內容就

是讚美神的權能、慈愛和公義。通過樂器和歌聲，加添了聖殿奉獻儀式上的莊嚴和喜悅，這

說明神願意通過人的歌聲和樂器，得到榮耀。啓示錄 14:3 記載：“他們在寶座前，並在四活

物和眾長老前唱歌，彷彿是新歌；除了從地上買來的那十四萬四千人以外，沒有人能學這歌。” 
 
雲充滿聖殿，意味著神已悅納了所羅門建築的聖殿。 
 
歷代志下 5:14 記載：“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職，因為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神的殿。” 
 
“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職”，意思是：神的榮耀壓倒一切，使得祭司的服事無法繼續進行。

換言之，祭司出聖所之後要繼續供職，但此時神的榮光壓倒一切，無法進行任何事情。這讓

我們聯想到新約時代福音的能力和榮耀，因著這福音，萬國萬民都將順服基督的真道。 
 
歷代志下 6 章記載的是所羅門獻殿的禱告。所羅門的信息觸動人心。 
 
歷代志下 6:1-3 記載：“那時，所羅門說：耶和華曾說他必住在幽暗之處。但我已經建造殿宇

作你的居所，為你永遠的住處。王轉臉為以色列會眾祝福，以色列會眾就都站立。” 
 
“幽暗之處”，從字面上看似乎與約翰福音 1:5 說“神就是光”相矛盾，但“幽暗之處”希

臘原文是“雲或密雲”的意思，因此在這裏應該理解為神是“榮光之雲”。事實上，根據出

埃及記 19:9 和申命記 4:11 的相關記載，神的確曾經在雲中臨到以色列百姓並與他們說話，因

為人不能直接看到神至尊的榮光。 
 
歷代志下 6:4 記載：“所羅門說：‘耶和華─以色列的神是應當稱頌的！因他親口向我父大

衛所應許的，也親手成就了。” 
 
“所應許的”，是指撒母耳記下 7:4-17 所記載的神，通過拿單與大衛所立的約。這裏的“手”

表示神的權威和大能。所羅門告白說建殿工程是在神的主權引導下進行的，而且神用大能親

自完成了整個工程。可見神忠於自己的約。 
 
歷代志下 6:5-6 記載：“他說：‘自從我領我民出埃及地以來，我未曾在以色列眾支派中選擇

一城建造殿宇為我名的居所，也未曾揀選一人作我民以色列的君；但選擇耶路撒冷為我名的

居所，又揀選大衛治理我民以色列。’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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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為我名的居所”，指的是聖殿，表示神將以聖殿為中心宣布神的道，正如出埃及記 25:22
所記載的那樣：“我要在那裏與你相會，又要從法櫃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間，和你說我所要

吩咐你傳給以色列人的一切事。”新約時代的信徒就是神所居住的殿。哥林多前書 6:19 記載：

“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嗎？這聖靈是從神而來，住在你們裏頭的；並且你們不是

自己的人，”因此，信徒應當時刻把神的道銘記於心，與神同行。箴言 3:3 記載：“不可使

慈愛、誠實離開你，要系在你頸項上，刻在你心版上。” 
 
耶路撒冷有別於其他地方，她象徵神的城邑。希伯來書 12:22 記載：“你們乃是來到錫安山，

永生神的城邑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。”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。 
 
滿有權能的神揀選耶路撒冷為聖殿的居所，並立大衛作王；現在輪到大衛的兒子。這是出於

神獨一、完全的旨意。我們的選擇和神的選擇不一樣。比如說：我不會選耶路撒冷，我認為

當地最美的地方是撒馬利亞。但神不必徵詢我的意見，也不用成就我的心願。神揀選耶路撒

冷是神的旨意。神說：我已揀選耶路撒冷！神在你我身上都有旨意，神為祂的兒女預備了一

切，最要緊的是我們要進入神的旨意中。我們大可以為自己的自由意志爭辯，但我們必須為

自己的選擇和行為負責。最好就是走進神為你我預備的地方。我們要遵行神的旨意。神憑著

祂的主權揀選耶路撒冷，揀選大衛。 
 
歷代志下 6:7-9 記載：“所羅門說：‘我父大衛曾立意要為耶和華─以色列神的名建殿，耶和

華卻對我父大衛說：“你立意要為我的名建殿，這意思甚好；只是你不可建殿，惟你所生的

兒子必為我名建殿。”” 
 
所羅門的意思是：他遵照大衛的心意，建造聖殿。 
 
歷代志下 6:10-11 記載所羅門說：“現在耶和華成就了他所應許的話，使我接續我父大衛坐以

色列的國位，是照耶和華所說的，又為耶和華─以色列神的名建造了殿。我將約櫃安置在其

中，櫃內有耶和華的約，就是他與以色列人所立的約。’” 
 
所羅門帶領百姓向神禱告，他提醒百姓，在早前以色列的歷史中，神沒有選擇一個城市作為

宗教首都，也沒有選擇一人作統治的君王。但神選擇耶路撒冷為祂的城市，又選擇大衛作以

色列的王。大衛願意為神建殿，但這個美好的願望卻要由大衛的兒子來成全。如今，所羅門

完成了建殿的工程，見證了神的信實守約。 
 
歷代志下 6:12-13 記載：“所羅門當著以色列會眾，站在耶和華的壇前，舉起手來，（所羅門

曾造一個銅台，長五肘，寬五肘，高三肘，放在院中）就站在臺上，當著以色列的會眾跪下，

向天舉手，” 
 
本章的核心就是所羅門獻殿的禱告文。這是聖經裏最長的禱告，充滿讚美和祈求。所羅門走

上聖殿院子一個特別製造的臺上，舉起手跪下來禱告。他有很多要感謝的事情，而他所得的

恩典也讓他放膽向神多多祈求。禱告是神與子民維持關係最重要的工具，禱告使那些已經存

在的應許活躍起來。如果我們不明白神是至高無上的，而且神無論如何都會照祂所喜悅的而

行，我們便覺得禱告沒有價值，也沒有真正領悟到禱告的意義：就是我們應認同神願意我們

做的事，並樂意做那些事。 
 
歷代志下 6:14-17 記載所羅門說：“耶和華─以色列的神啊，天上地下沒有神可比你的！你向

那盡心行在你面前的僕人守約施慈愛；向你僕人─我父大衛所應許的話現在應驗了。你親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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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許，親手成就，正如今日一樣。耶和華─以色列的神啊，你所應許你僕人─我父大衛的話

說：‘你的子孫若謹慎自己的行為，遵守我的律法，像你在我面前所行的一樣，就不斷人坐

以色列的國位。’現在求你應驗這話。耶和華─以色列的神啊，求你成就向你僕人大衛所應

許的話。” 
 
所羅門首先為以色列的國位禱告。神直到那時都信守他對大衛的應許和約定。所羅門求神繼

續守約、施慈愛。這段禱告是為王權而作的禱告，完全以神的約為基礎，即所羅門把建殿理

解為神與大衛之間約的成就，因此所羅門懇求神永遠保守大衛王朝國泰民安。 
 
所羅門感謝自己蒙受神的賜福，並表示堅信神的信實和守約。今天，基督也要求信徒效法這

種充滿確信的禱告。馬可福音 11:24 記載：“所以我告訴你們，凡你們禱告祈求的，無論是

什麽，只要信是得著的，就必得著。” 
 
聽眾朋友，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，我們先停在這裏。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什麽不

明白的地方，歡迎你來信詢問，我們很樂意為你再做說明；若是你生活中有什麽難處，也請

讓我們知道，我們可以彼此記念代禱。 
 
我們下次節目再見。願神賜福與你！ 

 


